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適用115年版

淘汰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金線上申請補助切結書
	切結聲明欄 

	　　申請者已詳閱本局公告補助相關之規定且同意遵守，於線上申請案件所檢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均如實填報，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並繳回溢領金額，絕無異議。
依本市燃油機車出廠年份提供報廢獎勵金如下：
(1)92年12月31日前出廠：1,000元。
(2)93年1月1日至96年6月30日期間出廠：500元。
備註：上述獎勵金申請書經申請者提送後，由本局依環境部車籍系統認定機車出廠年份。

	領據欄 

	· 申請公司（行號）名稱：統一編號
發票章

· 申請公司（行號）統編：
· 聯絡地址：

	· 負責人姓名：
·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 連絡電話：
茲向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淘汰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金之補助金額，已領訖。

	以上內容經本人詳閱後確認無誤，絕無異議，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負責人親簽(必簽)：  


	公司行號
大章
	
	負責人
小章



中華民國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